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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住建局，景区管委会风景园林局，市城建消防中心，各图审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统一特殊建设工程的判定标准，我委会同浙江精创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编制了《特殊建设工程判定说明》,现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国家及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相关单位在项目判定时存在疑问的，可与我委消防管理处
[image: ]咨询联系。必要时市建委可组织召开专家会进行论证明确。



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5年4月27日
(联系人：南博文，联系电话：8525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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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建设工程判定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说明仅适用于特殊建设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的判定。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等流程应执行相应国家标准规范。
二、基本原则
(一)依法依规。严格依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特殊建设工程范围。
(二)科学合理。结合工程项目性质、规模、使用功能等要素综合判定。
(三)从严从紧。对存在判定争议的项目，按照"从严掌握、就高不就低"原则处理。
三、总体要求
(一)特殊建设工程判定应严格按照住建部令第58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部令》),及住建部相关问题回复等要求执行。
(二)依据《部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是申请消防设计审查要件之一，多个单体建筑在同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上时，应视为一项建设工程，其中任一单体具有《部令》第十四条所列的情形属于特殊建设工程时，该建设工程所有单体均需进行消防设计审查。
(三)《部令》第十四条各项中的“总建筑面积”,是指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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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报时，该条中同一项所列功能场所在同一单体建筑物内建筑面积的总和(含地下室、半地下室):
1.设在同一单体建筑物内不同部位的多个功能场所属于本条规定的同一项的，其建筑面积应当叠加计算；
2.设在同一单体建筑物内不同部位的多个功能场所属于本条规定的同一项，但属于两个及以上不同的建设单位，且场所之间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楼板分隔并具备独立疏散条件的，其建筑面积可不叠加计算；
3.同一单体建筑物内的多个功能场所分属本条规定的不同项的，其建筑面积可不叠加计算；
4.本条规定的同一项功能场所分布在不同单体建筑物内的，不同单体的建筑面积可不叠加计算；
5.建筑的地上部分与对应的地下室属于同一个单体建筑。当地上多个建筑对应一个地下室时，任一个地上单体建筑与地下室相加作为同一单体建筑物。如地上建筑A(含裙房及其上部N幢主楼)、建筑B(含裙房及其上部N幢主楼)对应同一个地下室，A楼=A地上+地下室，B楼=B地上+地下室，分别判断A楼、B楼中是否存在《部令》第十四条中的所列情形；当地下室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及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楼板分隔并具备独立疏散条件的，地下室可以分别对应于A或B。
(四)建设工程在验收(备案)合格后进行扩建时，其“总建筑面积”应按照扩建后整体建设工程的建筑面积、规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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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工程在验收(备案)合格后，其局部场所进行改建或进行既有建筑改造时，其“总建筑面积”应按照该局部场所的建筑面积、规模计算。
(六)应从严把关判定项目是否属于特殊建设工程，当判断存疑时，可向所属的建设主管部门咨询。
四、《部令》第十四条及相关说明
《部令》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工程：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条文说明：
1.本项中的“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建筑面积为展示厅及直接为展示厅服务的附属用房的面积。
2.会议中心建筑参照会堂判定。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条文说明：
1.对于多功能组合的建筑，非本项功能的面积可不计入单体的总建筑面积。
2.无治疗功能的月子中心参照宾馆建筑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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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条文说明：
1.本项中的“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包括保龄球馆、台球、棒球、蹦床、飞镖、真人CS、密室逃生、室内电动卡丁车场、壁球馆、攀岩馆、旱冰场、真冰场、棋牌室、剧本杀、私人影院等功能场所。
2.牙科(口腔)诊所、医美中心、中医馆、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中心等参照医院门诊楼判定。
3.本项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参见《浙江省消防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中“人员密集的厂房”的相关定义)。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条文说明：
1.本项中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中的关于“儿童活动场所”的定义。
2.对于托儿所、幼儿园建筑，总建筑面积包括儿童用房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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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房。
3.本项中“养老院”,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中的关于“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定义。
4.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中小学校判定(特殊教育学校指由政府、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开办的专门对残障学生实施特殊教育的机构，详见《特殊教育学校设计标准》(JGJ76-2019)的2.0.1)。
5.有治疗功能的月子中心参照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OK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条文说明：
1.本项中“录像厅”不包括电影院、剧院。
2.足浴、SPA参照桑拿浴室判定。
3.电竞酒店参照网吧判定。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条文说明：
1.本项中“大型变配电工程”,是指电压等级220kV及以上的变电站，以及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的110kV变电站。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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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条文说明：
1.本项中“国家机关办公楼”可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办公用房包括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包含城管、监狱、看守所、街道办事处等上述国家机关的办公用房)
2.国家机关租赁既有建筑对其局部场所进行改建或改造时，参照本项执行。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条文说明：
1.本项中的“公共建筑”,包括住宅与其他使用功能(非商业服务网点)合建的建筑，面积包含住宅与其他使用功能的总建筑面积。
2.在工业用地上作为“创新型产业”等类型项目建设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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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软件生产类用房参照此条执行。此类项目通常总平面设计、消防间距等按照丙二类厂房控制，建筑单体(含改造、装修)的消防设计参照办公建筑等实际类似使用功能(公共建筑)执行。
3.工业用地上的汽车库参照公共建筑按该项进行判定。
4.本项中建筑高度指的是建筑的消防高度。














































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2025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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